第14屆考試委員候選人推(自)薦
填寫及檢附資料注意事項

一、第14屆考試委員提名公開接受各界推（自）薦候選人期間，自113年3月5日（星期二）起至3月26日（星期二）止，共22日。為順利進行推（自）薦相關事宜，請務必詳實填寫推（自）薦書及檢附完整相關資料，以利提名審薦作業進行。
二、請檢視是否已先行下載下列5份檔案：
（一）第14屆考試委員候選人推（自）薦填寫及檢附資料注意事項。（即本注意事項）

（二）第14屆考試委員候選人推（自）薦書。

（三）第14屆考試委員候選人問卷。

（四）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。

（五）第14屆考試委員候選人檢送文件清單。
三、填寫推（自）薦書方式：
（一）填寫推（自）薦書，請一律於電腦系統編輯，並建議使用 Microsoft Office或可產生標準ODF文件格式等相容文書處理程式。推（自）薦書內各欄位文字均請設定為標楷體、14號字格式，數字資料均以半形阿拉伯數字填寫。

（二）填寫推（自）薦書時，請務必參考各欄位內及本注意事項相關說明。
（三）填寫完成的推（自）薦書，請以A4紙張列印後，請自薦人、被推薦人及推薦人親自簽章，並填寫填表日期。
（四）請將推（自）薦書以Word（doc）檔或Writer（dot）檔存入光碟片或隨身碟，一併寄送總統府，以利資料處理（※請勿提供紙本影像掃描檔或pdf檔）。
四、推（自）薦書各項目應檢附的相關資料：

（一）戶籍謄本：請檢附最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，以備核對個人基本資料。
（二）照片：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電子影像檔案，請在推（自）薦書「照片」欄內「貼上」(「插入」/「圖片」)，並存入光碟片或隨身碟，一併寄送總統府，以利電腦處理。
（三）證明文件影本：請確實依照推(自)薦書各項目填寫內容，檢附所需護照、法定資格適用款別、現職、學歷、國家考試、經歷、具體優異事蹟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並請統一影印成A4尺寸，以利資料處理。
（四）具有國外學歷、大陸及港澳地區學歷者，請檢附下列文件影本：

 1.國外學歷：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的國外學歷證明文件（含中譯本），畢業學校應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；未列入參考名冊者，應經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。
 2.大陸及港澳地區學歷：大陸地區學歷，應檢附教育部採認之證明文件；港澳地區學歷，應檢附經陸委會香港、澳門辦事處驗證之學歷證明文件。畢業學校均應經教育部列入認可名冊。
 （五）「法定資格適用款別」項目應檢附的證明文件影本：候選人應具有考試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資格之一，並分別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影本：
1.曾任大學教授10年以上，聲譽卓著，有專門著作者：教育部核發之教授證書、服務學校開具之專任教授完整年資證明文件及專門著作(專門著作請另載列於推[自]薦書「著作或發明」一欄)。
2.高等考試及格20年以上，曾任簡任職滿10年，成績卓著，而有專門著作者：公務員考試及格證書、服務機關開具之完整服務年資證明文件及專門著作(專門著作請另載列於推[自]薦書「著作或發明」一欄)。
3.學識豐富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者：曾公開發表且有實體文本可資查證之中、外文著作，或發明之專利證書及說明書等(特殊著作請另載列於推[自]薦書「著作或發明」一欄)。
（六）自傳及適任說明：請務必依該欄位說明撰寫。
（七）推薦說明：可於推（自）薦書之推薦說明欄位直接填寫，亦可另紙檢附推薦說明（仍須請推薦者簽章，並提供可編輯之電子檔）。自薦者免填寫此欄位。
（八）請備妥相關證明文件的原件或正本，總統府視需要將另行通知候選人提供審薦小組審查。
五、候選人推（自）薦書及所檢附相關資料，除推（自）薦書、問卷及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留存總統府備查外，其他所檢附相關資料，總統府將於第14屆考試委員提名作業完成後，以掛號郵寄檢還。（不含查無寄件地址致無法投遞者）

六、請注意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各款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；國籍法第10條外國人或無國籍歸化未達10年者及第18條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未達3年者，均不得擔任考試委員；以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大陸地區人民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年，不得擔任公教人員等相關規定，並請詳閱「第14屆考試委員候選人問卷」。

七、候選人於推（自）薦書及問卷簽章，表示所陳俱實，總統府公務員將依候選人所填內容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；另有關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相關個人資料部分，請詳閱「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」。
八、請依照「第14屆考試委員候選人檢送文件清單」項目及順序，檢齊所需相關資料(統一列印或影印成A4尺寸，並請分別以長尾夾夾妥，勿裝訂，以利資料處理)，於113年3月26日(星期二)（含)前掛號郵寄100006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總統府「第14屆考試委員提名審薦小組」收，以郵戳為憑，敬請把握時間。
九、為利立法院進行人事同意權之審查，被提名時尚需提送個人健檢報告(1年內)、財產清單、納稅證明等相關資料，建議可預為準備。
十、總統提名考試委員相關法令規定如後附。
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
第6條第2項
考試院設院長、副院長各一人，考試委員若干人，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，不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。

考試院組織法
第3條
考試院考試委員之名額，定為七人至九人。

考試院院長、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之任期為四年。

總統應於前項人員任滿三個月前提名之；前項人員出缺時，繼任人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

考試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，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。
第4條

考試委員應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：
一、曾任大學教授十年以上，聲譽卓著，有專門著作者。 

二、高等考試及格二十年以上，曾任簡任職滿十年，成績卓著，而有專門著作者。

三、學識豐富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者。

前項資格之認定，以提名之日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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